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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执法联系点工作的通知(水政法[2006]418号 2006年9月29

日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水利（水务）厅（局），新疆生产

建设兵团水利局： 为加强水利执法工作，逐步建立权责明确

、行为规范、监督有效、保障有力的水行政执法体制，切实

加大执法力度，保障水法规的贯彻实施，根据行政处罚法、

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《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》关于行

政执法体制改革和推进综合执法的有关规定，经研究，确定

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水利局等14个县（市、区）水利（水务

）局作为水利部综合执法联系点。各有关单位要按照《水利

部综合执法联系点工作指导意见》，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

，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及时与部政策法规司联系。 附

件1、水利部综合执法联系点工作指导意见 2、水利部综合执

法联系点名单 附件1：水利部综合执法联系点工作指导意见 

按照国家关于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和推进综合执法的要求，提

出本指导意见。 一、推进水利综合执法的必要性 行政处罚法

和行政许可法设定的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、行政许可权

制度，为改革我国的行政执法体制提供了法律依据。2004年

国务院《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》明确提出了“深化行

政执法体制改革。加快建立责权明确、行为规范、监督有效

、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。继续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

工作，积极探索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，推进综合执法试点”

的要求。目前，水利执法存在多头执法、分散执法和交叉执



法等问题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水法规的全面贯彻实施和水

利部门的形象。加强水利执法是推进水利系统依法行政和可

持续发展水利的重要内容。2005年全国水利厅局长会议工作

报告也将“推进水利系统内部综合执法工作，逐步建立权责

明确、行为规范、监督有效、保障有力的水行政执法体制”

作为切实提高水行政管理能力的重要内容。推进水利综合执

法，是从体制上加强和改进执法工作，有利于整合执法资源

、降低执法成本、提高执法效率、加大执法力度，保障水法

规的贯彻落实。 二、指导思想、目标和基本原则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